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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11.2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

行）》第二十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说明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通

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天津希格玛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00.00%的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并配套募集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

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科创板上市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拟购买资产

应当符合科创板定位，所属行业应当与科创板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

且与科创板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主营业务整合升级和提

高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判断，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标的公司符合科创板定位 

标的公司是一家专业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主要致力于光电传感器、MCU

芯片、触摸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等数字、模拟和数模混合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

的研发、设计和销售。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

处行业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集成电路设计”（代码：6520）。

标的公司为国家发改委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规定的鼓

励类产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为“集成

电路设计”。 

因此，标的公司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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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第四条中的“（一）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之“集成电路”，符合科创板

行业领域。 

二、标的公司所属行业与上市公司属于上下游 

上市公司专注于提供全极化有源相控阵雷达系统解决方案，目前所生产的产

品主要为相控阵雷达及配套的软硬件产品及算力算法服务，相控阵雷达产品的研

发涉及多个技术领域，包括雷达系统、信号处理、数模混合集成电路等方面。 

标的公司主要致力于光电传感器芯片、MCU 芯片、触摸芯片、电源管理芯

片等数字、模拟和数模混合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 芯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 

标的公司 ASIC 芯片延展后可作为上市公司相控阵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标

的公司属于上市公司的上游行业，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属于上下游行业。 

三、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 

（1）产品方面，标的公司 ASIC 芯片延展后可作为上市公司相控阵系统的

主要组成部分 

在雷达应用领域，ASIC 芯片具有突出的集成优势，能将雷达信号处理的核

心功能模块，如射频前端的信号调理电路、模数转换（ADC）模块、信号处理核

心模块及通信接口模块整合于单一芯片。这一高度集成化架构，促使雷达系统体

积、重量缩减，在小型化星载、机载、弹载雷达等安装空间受限场景下，让雷达

系统构造更精密紧凑，既降低安装复杂度，又提升使用便捷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现有产品技术协同开展适用于相控阵雷达的芯片

改造后，可以延展应用于有源相控阵雷达领域，有助于上市公司提升相控阵系统

产品的技术性能和新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 

（2）技术方面，上市公司相控阵雷达 ASIC 芯片应用积累可赋能标的芯片

开发 

标的公司具备 PIXEL 工艺和定制化数据融合预处理算法，可打造出适合机

器学习算法的低成本器件，降低整体方案成本，缩短开发周期。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可以将有源相控阵雷达 ASIC芯片的应用积累赋能

到标的公司，并借助标的公司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打造出适合有源相控阵雷

达系统应用的 ASIC产品，在信号处理、功耗管理、小型化集成化、可靠性稳定



 3 

性等方面提升相控阵系统产品性能。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特此说明。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1 日 


